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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推動委員會第 8屆第 1次會議紀錄 

壹、時間：114年 5 月 16日(星期五)上午 9時 

貳、地點：本府臺灣大道市政大樓文心樓 303會議室 

參、主席：陳副局長仲良代 

肆、出(列)席人員：詳如簽到表                           紀錄：黃千瑀 

伍、主席致詞：略 

陸、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 

編號 
案由/上次決議

事項 
目前辦理情形 

執行 

單位 
決議事項 

7-2-4 目前遇到鑑定

安置時，常會

遇到附近鄰近

集中式特教班

皆滿額，導致

幼童需往距離

較遠的地方就

讀，衍生家長

在接送方面的

困擾，希望局

處能有些機制

可協助處理。

(提案單位：張

委員家瑞) 

上 次 決 議 事

項： 

請教育局彙整

集中式特教班

各區需求人數

之具體數據，

一、本局業調查114學年度欲就

讀集中式特教班需求，如下

表： 

二、查114學年度欲申請就讀集

中式特教班者計有73人，可

教育局 一、解除列管。 

二、建 議 定 期

了解資源不

足區域之家

長需求，並

規劃辦理妥

善之相關配

套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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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案由/上次決議

事項 
目前辦理情形 

執行 

單位 
決議事項 

就需求資料對

照現行整體資

源配置，說明

具 體 布 建 時

程，並針對資

源不足之區域

極力爭取校方

配合協助。 

安置名額共計93人，尚可滿

足本市需求情形。 

三、未來預計增班規劃：115至

119學年度前預計每學年度

各增設1班。 

四、綜上，本局將定期通盤檢視

本市學前特教班服務量能，

並依各區身心障礙學生數

消長情形，逐年滾動式調整

特教班服務配置，以促進特

教資源有效運用。 

7-2-5 早期療育推行

重點為促進幼

兒回歸社區進

行融合，請教

育局說明幼兒

中途離開幼兒

園原因，並提

供委員會參考

協處。(提案單

位：張委員緡

鏐) 

上 次 決 議 事

項： 

請教育局分析

幼兒中途離開

幼兒園或安置

一、查113學年度幼兒離園轉至

早療機構計9人，原因如下

表： 

二、學前教育階段非義務教育，

基於尊重家長之教育選擇

權，本局透過規劃辦理相關

家長研習、提供家長資源手

冊等，加強宣導相關轉銜資

訊，另督導幼兒園落實追蹤

後續就學情形，以維護幼生

之學習權益及提供適性之

教育局 一、解除列管。 

二、建 議 針 對

離 園 幼 兒

定 期 後 續

追蹤，了解

其 在 機 構

內 執 行 社

區 融 合 及

社 會 互 動

之情形，並

促 進 幼 兒

在 任 何 場

域 社 會 融

合的機會。

另 也 避 免

未 進 入 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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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案由/上次決議

事項 
目前辦理情形 

執行 

單位 
決議事項 

機構之原因，

及係因所遇何

困難以致須中

途轉銜；並應

如何協助家長

思考決策及提

供資源，以達

兒 童 最 佳 利

益。 

服務。 構 之 離 園

幼 兒 受 教

權 受 影 響

或 衍 伸 其

他 安 全 議

題，及時給

予協助。 

7-4-1 避免幼兒園兒

童發展篩檢亂

象，請教育局

與衛生局協助

規範幼兒園兒

童發展篩檢模

式，避免影響

幼兒園孩子的

作息與學習，

提請討論。(提

案單位：孫委

員世恒) 

上 次 決 議 事

項： 

一、衛生局如

接獲相關

事證，請

依規調查

一、依據衛生福利部醫事服務

機構辦理預防保健服務注

意事項規定，本府衛生局已

於113年10月18日函文輔導

本市兒童發展篩檢方案合

約院所，如各院所欲與幼兒

園合作，由醫師主動入幼兒

園，提供預防保健及兒童發

展篩檢服務，須依規向衛生

局提報，並由衛生福利部國

民健康署核備始可辦理。 

二、本府教育局依衛生局113年

11月 14日中市衛保字第

1130151478號函示，業以

113年11月22日中市教幼字

第1130101778號函知本市

各公私立幼兒園，幼兒園如

欲由醫師主動入幼兒園提

教育局 

衛生局 

解除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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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案由/上次決議

事項 
目前辦理情形 

執行 

單位 
決議事項 

處置。 

二、請衛生局

告知相關

程序予教

育局，俾

教育局轉

請各幼兒

園注意辦

理。 

供兒童發展篩檢服務，建議

與具有兒童發展篩檢服務

方案之健保特約院所合作，

並請該院所依規向衛生局

提報，並由衛生福利部國民

健康署核備始可辦理。 

三、本府衛生局業於114年3月

13日函請教育局協助轉知

本市幼兒園，為增加本次發

展篩檢服務可近性，如園所

評估由本市醫療院所外展

幼兒園提供服務，將由園所

與符合本市兒童發展篩檢

方案之院所協調溝通並依

園內時程執行，以降低幼兒

園孩子作息與學習之影響。 

柒、各工作項目執行情形(詳如會議手冊)： 

一、委員建議與回饋： 

(一) 張委員秀玉： 

1. 貳、五、(三)，結案指標 2.建議社工於服務紀錄補充細度結案指

標，以紀錄結案原因是因初期評估需求已連結所需資源而滿足或

因資源不足但已連結替代資源故滿足，藉此對個案或在地資源有

更進一步的分析與了解。 

2. 肆、四、(二)，請社會局補充參與教育局轉銜會議之職責及幼小轉

銜服務是否與相關教育單位有適切合作。 

3. 肆、十五，請社會局補充相關專業知能研習與推動家長參與早期療

育服務之連結為何，建議可透過滿意度調查等方式呈現質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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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劉委員純晶： 

社區療育據點減少，服務對象雖已轉介予兒童發展社區資源中心，但

多為發展遲緩或已有身心障礙證明等之已開案兒童，惟據點服務對

象尚包含高風險家庭或臨界遲緩之無或未開案兒童，須留意服務是

否會漏接。 

二、主席指(裁)示： 

(一)洽悉。 

(二)依委員建議修正下次工作報告內容。 

捌、提案討論：無 

玖、臨時動議： 

案由一：為國民健康署「兒童發展篩檢」政策，各級單位權責分工不清，且因

各幼托園所對於 PeDS及兒童發展評估業務混淆，導致部分家長逕至

評估中心預約門診，造成評估中心工作量及諮詢量暴增且浪費發展評

估資源，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臺中市兒童發展聯合評估中心)) 

說  明： 

一、 現行兒童發展篩檢次數過多，是否能反應兒童實際發展狀況：家長反應孩子

於一個學期內要求進行 3 次發展篩檢，不清楚多次篩檢用意而對此有諸多

抱怨。另已具早療/身障身份之兒童，被園所要求繳交發展篩檢綠卡之用意？

此外，有些園所將發展篩檢外包基層院所，幼托園所教師是否不需具備發展

篩檢基本概念？ 

二、 基層院所篩檢品質不一，造成轉介亂象及家長恐慌與不滿：如 1 歲半幼兒

被篩檢為疑似過動症、剛滿 1 歲幼兒不會說句子被篩檢為疑似語言遲緩、

不配合篩檢即被篩檢為疑似有自閉症特質等。 

三、 基層院所醫師及幼兒園並無確實告知家長後續通報及轉介事宜：大部分家

長對於被轉介及被通報一無所知，造成早療社政單位後續接案困擾及負擔。 

四、 請各局處說明對於「兒童發展篩檢」政策的認知、作法及期待。 

蔡委員政道： 

一、 併同上次會議決議列管事項 7-4-1，有關醫療院所入幼兒園篩檢案，應釐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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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園篩檢(Taipei II)與醫療院所篩檢(PeDS)之權責，國民健康署發展之

PeDS類似於 Taipei II 皆為分年紀實施之篩檢工具，PeDS由醫療院所篩檢

使用，採線上操作、逐題上傳結果至國民健康署建置之系統，幼兒園則使用

紙本操作之 Taipei II，兩場域篩檢為疑似發展遲緩者，可轉介至本市 10

家聯合評估中心進行確診評估，另 PeDS 未通過者亦將通報至各兒童發展社

區發展資源中心(下稱社資中心)及聯合評估中心。 

二、 惟 PeDS 發表後，尚未具信效度正式報告，且依據設計者自述其特異度為

87%(即偽陽性 13%)，在大量普篩、母數極大之情況下，偽陽性通報案量暴

增，社資中心及聯合評估中心須聯繫僞陽性個案至評估醫院進行確診評估，

加上透過與吳委員佩芳近期訪查各縣市社資中心可觀察到 PeDS實施後一般

通報量亦暴增，對社資中心及聯合評估中心造成極大負擔亦難以消化個案

量。 

臺中榮民總醫院： 

接獲幼兒園反映被強制要求須與基層院所配合進行園所內篩檢，但醫療院

所量能有限，以致難以落實，惟向衛生局反映其表示並未強制規定，請釐清

資訊落差原因及說明實際做法。 

臺中市第一區兒童發展社區資源中心： 

接獲家長反應幼兒園要求其要在期限內至診所完成 PeDS 兒童發展篩檢並

繳回篩檢結果，但門診難以預約造成家長困擾，具有聯評報告也強迫須完

成篩檢，另亦要思考在幼兒園執行 PeDS是否適合且具有效度，及達到對家

長進行兒童發展衛教之意義。期待衛生局在推展政策時，能先告知社會局

或社資中心，避免實行後家長有疑問或反彈時，無法給予協助，事後卻由社

資中心去說明與安撫家長，造成一線社工工作負荷。 

陳委員順隆： 

一、PeDS 執行成效建議有相關統計數據，並應適時向中央反映基層困境，且須

釐清基層院所進入幼兒園執行 PeDS是否對兒童發展篩檢有較佳效果及是否

符合中央政策方向。 

二、應評估可配合入園之醫療院所量能及規劃 Taipei II 及 PeDS 各自篩檢時

程，另如發展篩檢綠卡非強制性繳交亦要進行宣導，避免家長接收錯誤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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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恐慌，並應提供 PeDS篩檢結果細節，以利做為幼兒園及兒童發展社區

資源中心後續服務之參考。 

臺中市政府衛生局回應： 

一、 目前中央政策提供未滿 7 歲兒童 7 次兒童健康檢查，本市加碼 1 次中班幼

生學齡前整合式兒童健康檢查，以守護兒童健康。 

二、 有關國健署自 113 年 7 月 1 日起實施「兒童發展篩檢服務方案」(PeDS)，

新增未滿 7 歲兒童 6 次兒童發展篩檢服務。考量中央未提供兒童發展篩檢

(PEDS)未篩檢清冊，本局請幼兒園協助檢視兒童健康手冊之新增的兒童篩

檢紀錄(綠卡)，並請幼兒園協助發放通知書鼓勵家長帶幼童至本市合約院

所接受篩檢，若孩童已有發展遲緩或身心障礙身分，則依家長意願執行篩檢

服務，無強制規定家長繳交發展篩檢綠卡。 

三、 另有關本局印製之「兒童發展篩檢服務篩檢通知書」(PeDS)或「家長同意書」，

將再次檢視其宣導內容，使家長能更直觀了解篩檢項目及重要性。 

四、 此外，由於早期療育推動委員會每半年召開 1 次，無法即時回應第一線需

求，若第一線人員於新政策推動的執行過程中，遇有任何問題或困難，可隨

時向本局與各聯評中心建立之通訊群組(LINE)或電話反映狀況，本局將立

即處理。 

五、 有關委員所提，第一線人員面臨 PeDS兒童發展篩檢問題，本局將向中央反

映(函文或社衛政會議提案)；亦請委員於兒科醫學會及中央會議中反映或

建言。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回應： 

一、 本局依據幼兒教保及照顧服務實施準則之規定，每學期請教保服務人員為

幼童進行臺中市學前兒童發展全面發展篩檢已行之有年，上學期篩檢對象

係全園幼生，下學期對象為上學期未進行篩檢及複篩未通過之幼童。 

二、 本局配合衛生局宣導此政策，對於兒童發展篩檢綠卡，本局並未強制家長須

帶幼兒至診所進行 PeDS 篩檢，僅鼓勵如有需求者可使用 PeDS 兒童發展篩

檢資源，並配合衛生局宣導請幼兒園將「兒童發展篩檢執行情形調查結果統

計表」回復予轄區衛生所。此政策會後將與衛生局確認政策方向，再行協調

執行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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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 

一、 各相關單位得隨時向業務主管機關反映政策執行困境，請各機關蒐集建議

及問題後，應適時向中央提出。 

二、 請教育局及衛生局針對各相關單位所提建議於會後協調研議因應之道。 

三、 各有關單位平時有建議即可向衛生局或相關局處反映，以即時處理，如有困

難，請向社會局主辦同仁反映，社會局即安排邀集討論，以符效能。 

案由二：臺中市政府社會局早期療育自費療育單位資格審查作業須知修訂案，

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吳委員佩芳) 

說  明： 

一、 如療育人員發生兒虐事件屬實，依現行須知仍可申請成為本市自費療育人

員，建議參照相關法規，以訂定療育人員消極資格予以規範。 

二、 須知第 3 點應備文件，PT、OT、ST 請正名勿縮寫，另心理治療師應定義為

臨床心理師。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回應： 

因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無依據得加以限制其工作權，受限於法律

位階，致其仍能擔任療育人員，本局已於中央聯繫會議提案，另於會議進行

本市自費療育單位專案報告，中央允諾將研訂統一管理規範予地方政府依

循，惟限制療育人員申請之消極資格，本局將先行研議可行性，並進行資格

審查作業須知修訂。 

決  議： 

一、 自費療育單位消極資格限制請依委員建議，再提請中央審酌研擬統一規範。 

二、 資格審查作業須知修訂於會後依委員建議研議修訂。 

壹拾、散會：同日上午 10時 45分 


